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張嘉羽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張晉第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30

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補字第126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

價額核定部分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叁仟玖佰柒拾肆萬柒仟零陸

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

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自明。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

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

意見（本院卷第13-15頁），本院已於113年10月7日通知相

對人於5日內陳述意見（本院卷第21-23頁），是本件已賦予

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

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而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原告起訴主張之

原因事實為核計依據。又依同法第77條之11規定，分割共有

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遺產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再按民法

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

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

訴，其訴訟標的價額及上訴利益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

之總價額，按原告所占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抗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規定及說明，依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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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僅核算被繼

承人許玉好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並未扣除被繼承

人許玉好（下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共新臺

幣（下同）2,499萬5,921元之債務，自有違誤，依原法院核

定被繼承人所遺積極財產，扣除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後，依抗

告人應繼分比例1/2核算抗告人分割遺產可得利益應為3,974

萬3,720元，原法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5,224萬1,681

元，容有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

等語。　　

四、經查，本件抗告人以相對人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分割

被繼承人之遺產。原裁定關於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所示各項

積極財產價額之認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不動

產、如附表一編號3-7所示土地不動產，均係原法院職權查

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與上開房地、土地鄰近

之同區段、同型態之房地、土地最近交易成交單價，再依上

開房地、土地登記謄本面積計算價額(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

表一編號1-7所示)，另附表一編號8至28、31至32所示存

款、股票及保險，係依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

財產參考清單、原法院職權查詢外幣匯率資料、臺灣證券交

易所網站之個股收盤價格資料等，計算各項財產價值(計算

方式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8-28、31-32所示)。經核原裁定參

酌上開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遺產稅核課資料、股票交易資

料等，作為核定系爭遺產積極財產部分起訴市價之計算標準

或依據，均屬有據，並無不當，據以計算系爭遺產積極財產

價值總計為1億448萬9,933元（原審誤算為1億448萬3,361

元），另被繼承人死亡時，尚對第三人負有如附表二所示債

務共2,499萬5,921元，屬系爭遺產之消極財產，此有抗告人

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可稽（見原審卷

第37頁、本院卷第17頁），故抗告人訴請分割被繼承人系爭

遺產其所受之客觀利益為，依附表一所示積極財產價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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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所得利益應為52,244,967

元，另扣除附表二所示消極財產金額，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

2分之1計算之1,249萬7,961元後，應為3,974萬7,006元，據

以核定抗告人之訴訟標的價額，其應繳納之第一審裁判費為

36萬1,800元。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未扣除抗告人主張

之被繼承人消極財產，僅以被繼承人積極財產價額據以計算

訴訟標的價額，於法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上開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起訴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974萬7,0

06元，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48萬3,361元，

即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

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予以廢棄，自為

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

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

分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

額部分之裁定既經廢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

一併廢棄，並應由原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

號

遺產名稱及數量 本院核定價額（新

臺幣，元以下四捨

五入）

價額核定依據（新臺

幣 ， 元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核定依據

資料之卷

證頁數

抗告人主

張之分割

方式

1 門牌號新北市○○區

○○街00巷0○0號建

物

（權利範圍：全部）

1,054萬4,134元

計算式=252,000元/

坪X(總面積129.22

+陽台4.55+平台4.5

5)平方公尺X0.3025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

產 建 物 謄 本 所 示 面

積，以本院職權查詢

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

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

資料，與編號1鄰近之

標的，最新交易行情

約為每坪25.2萬元，

故編號1不動產價額應

為10,544,134元。

原審卷第

55-57、 6

3-65、 89

頁

由兩造各

取得二分

之一

新北市○○區○○段0

00地號

（權利範圍：1/1)

2 門牌號新北市○○區

○○路00號建物（權

利範圍：全部）

7,053萬6,501元

計算式=837,000元/

坪X(總面積200.62

+陽台23.32+共有部

分 11,106.73X364/1

00000)平方公尺X0.

3025+1,800,000( 停

車位)X2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

產 建 物 謄 本 所 示 面

積，及本院職權查詢

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

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

資料，與編號2鄰近、

同為一樓商用建物之

標的，最新交易行情

約為每坪83.7萬元，

故編號2不動產價額應

為70,536,501元。

原審卷第

59-61、 6

7-69、 81

頁

新北市○○區○○段

○○段00地號

(權利範圍：852/1000

00)

3 嘉義縣○○鄉○○段0

00地號

(權利範圍：1/1)

1,524萬7,560元

計算式=6000元/平

方公尺X2541.26平

方公尺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

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

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

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

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

料，最新交易行情約

為每平方公尺6,000

元，故編號3不動產價

額應為15,247,560元

原審卷第

73、91頁

4 嘉義縣○○鄉○○段0

00地號

(權利範圍：201/100

0)

337萬0,095元

計算式=6000元/平

方公尺X2,794.44平

方公尺X201/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

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

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

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

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

料，最新交易行情約

為每平方公尺6,000

元，故編號4不動產價

額應為2,911,800元

原審卷第

79、91頁

5 嘉義縣○○鄉○○段0 133萬2,593元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 原審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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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

0)

計算式=6000元/平

方公尺X1776.79平

方公尺X125/1000

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

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

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

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

料，最新交易行情約

為每平方公尺6,000

元，故編號5不動產價

額應為1,332,593元

71、91頁

6 嘉義縣○○鄉○○段0

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

0)

66萬8,843元

計算式=6000元/平

方公尺X891.79平方

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

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

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

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

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

料，最新交易行情約

為每平方公尺6,000

元，故編號6不動產價

額應為668,843元

原審卷第

75、91頁

7 嘉義縣○○鄉○○段0

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

0)

21萬1,463元

計算式=6000元/平

方公尺X281.95平方

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

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

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

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

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

料，最新交易行情約

為每平方公尺6,000

元，故編號7不動產價

額應為211,463元

原審卷第

77、91頁

8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復

興分行帳戶存款

2萬1,291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

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

價額
9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支

票存款帳戶存款

7,830元

10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帳

戶存款

1萬5,964元

11 彰化商業銀行東門分

行帳戶存款

1,436元

12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

行帳戶存款

14萬8,975元

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

義分行帳戶存款

6元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光

復分行帳戶存款

9元

1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

和分行帳戶存款

20元

1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

雅分行帳戶存款

3,42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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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西

園分行帳戶存款

625元

18 中華郵政公司郵局帳

戶存款

6萬3,582元

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仁

愛分行帳戶存款

6,572元

20 三峽富邦活儲存款 3萬3,301元

21 三峽農會信用部帳戶

存款

26萬6,695元

22 儲值卡悠遊卡股份有

限公司

560元

23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

行美元帳戶存款(74.4

7美元)

2,368元

（計算式=74.47元X

31.81）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

清 單 所 載 之 美 元 金

額、自臺灣銀行網站

查得於起訴日之現金

匯率31.81計算

原審卷第

101頁

24 精元股票

(2,000股)

12萬9,800元

(計算式：2000X64.

9)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

清單所載股數、自臺

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

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

盤價64.9元計算

原審卷第

93頁

25 彰銀股票

(43股)

768元

(計算式：43X17.8

5)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

清單所載股數、自臺

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

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

盤價17.85元計算

原審卷第

43、95頁

26 順達科股票

(上櫃)(8000股)

70萬6,400元

(計算式：8000X88.

3)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

清單所載股數、自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

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

收盤價88.3元計算

原審卷第

43、97頁

27 群創股票

(498股)

7,321元

(計算式：498X14.

7)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

清單所載股數、自臺

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

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

盤價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

43、99頁

28 歌林股票 30萬元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

原審卷第

44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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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繼承人許玉好之消極財產（債務）

(未公開發行)(30000

股)

(計算式：30000X1

0)

載股數、以每股面額1

4.7元計算

29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保

管箱

0 依抗告人主張

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

三峽分行保管箱

0

31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

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

終身壽險

8萬7,093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

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

價額

原審卷第

44頁

32 南山人壽新康祥終身

壽險

77萬4,708元

遺產價額合計

（不含債務金額）

1億448萬9,933元

編

號

金額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

數

1 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信用卡

0 原審卷第44頁、本院卷

第17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

吉分行-信用卡

4,500元 同上

3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

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1,200萬元 同上

4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

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36萬2,856元 同上

5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

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63萬3,065元 同上

合計 2,499萬5,921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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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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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張嘉羽  


相  對  人  張晉第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補字第126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叁仟玖佰柒拾肆萬柒仟零陸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自明。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3-15頁），本院已於113年10月7日通知相對人於5日內陳述意見（本院卷第21-23頁），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為核計依據。又依同法第77條之11規定，分割共有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遺產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再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及上訴利益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占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規定及說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僅核算被繼承人許玉好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並未扣除被繼承人許玉好（下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共新臺幣（下同）2,499萬5,921元之債務，自有違誤，依原法院核定被繼承人所遺積極財產，扣除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後，依抗告人應繼分比例1/2核算抗告人分割遺產可得利益應為3,974萬3,720元，原法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5,224萬1,681元，容有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等語。　　
四、經查，本件抗告人以相對人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原裁定關於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所示各項積極財產價額之認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不動產、如附表一編號3-7所示土地不動產，均係原法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與上開房地、土地鄰近之同區段、同型態之房地、土地最近交易成交單價，再依上開房地、土地登記謄本面積計算價額(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1-7所示)，另附表一編號8至28、31至32所示存款、股票及保險，係依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原法院職權查詢外幣匯率資料、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之個股收盤價格資料等，計算各項財產價值(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8-28、31-32所示)。經核原裁定參酌上開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遺產稅核課資料、股票交易資料等，作為核定系爭遺產積極財產部分起訴市價之計算標準或依據，均屬有據，並無不當，據以計算系爭遺產積極財產價值總計為1億448萬9,933元（原審誤算為1億448萬3,361元），另被繼承人死亡時，尚對第三人負有如附表二所示債務共2,499萬5,921元，屬系爭遺產之消極財產，此有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可稽（見原審卷第37頁、本院卷第17頁），故抗告人訴請分割被繼承人系爭遺產其所受之客觀利益為，依附表一所示積極財產價值，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所得利益應為52,244,967元，另扣除附表二所示消極財產金額，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之1,249萬7,961元後，應為3,974萬7,006元，據以核定抗告人之訴訟標的價額，其應繳納之第一審裁判費為36萬1,800元。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未扣除抗告人主張之被繼承人消極財產，僅以被繼承人積極財產價額據以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於法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起訴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974萬7,006元，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48萬3,361元，即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予以廢棄，自為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之裁定既經廢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並應由原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遺產名稱及數量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價額核定依據（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抗告人主張之分割方式



		1

		門牌號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1,054萬4,134元
計算式=252,000元/坪X(總面積129.22+陽台4.55+平台4.55)平方公尺X0.3025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以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1鄰近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25.2萬元，故編號1不動產價額應為10,544,134元。

		原審卷第55-57、63-65、89頁

		由兩造各取得二分之一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2

		門牌號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053萬6,501元
計算式=837,000元/坪X(總面積200.62+陽台23.32+共有部分11,106.73X364/100000)平方公尺X0.3025+1,800,000(停車位)X2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及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2鄰近、同為一樓商用建物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83.7萬元，故編號2不動產價額應為70,536,501元。

		原審卷第59-61、67-69、81頁

		




		


		新北市○○區○○段○○段00地號
(權利範圍：852/100000)

		


		


		


		




		3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1,524萬7,560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541.26平方公尺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3不動產價額應為15,247,560元

		原審卷第73、91頁

		




		4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201/1000)

		337萬0,095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794.44平方公尺X201/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4不動產價額應為2,911,800元

		原審卷第79、91頁

		




		5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133萬2,59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1776.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5不動產價額應為1,332,593元

		原審卷第71、91頁

		




		6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66萬8,84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891.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6不動產價額應為668,843元

		原審卷第75、91頁

		




		7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21萬1,46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81.95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7不動產價額應為211,463元

		原審卷第77、91頁

		




		8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帳戶存款

		2萬1,291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9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支票存款帳戶存款

		7,830元

		


		


		




		10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1萬5,964元

		


		


		




		11

		彰化商業銀行東門分行帳戶存款

		1,436元

		


		


		




		12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帳戶存款

		14萬8,975元

		


		


		




		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義分行帳戶存款

		6元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光復分行帳戶存款

		9元

		


		


		




		1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帳戶存款

		20元

		


		


		




		1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存款

		3,420元

		


		


		




		1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西園分行帳戶存款

		625元

		


		


		




		18

		中華郵政公司郵局帳戶存款

		6萬3,582元

		


		


		




		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6,572元

		


		


		




		20

		三峽富邦活儲存款

		3萬3,301元

		


		


		




		21

		三峽農會信用部帳戶存款

		26萬6,695元

		


		


		




		22

		儲值卡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560元

		


		


		




		23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美元帳戶存款(74.47美元)

		2,368元
（計算式=74.47元X31.81）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美元金額、自臺灣銀行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現金匯率31.81計算

		原審卷第101頁

		




		24

		精元股票
(2,000股)

		12萬9,800元
(計算式：2000X64.9)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64.9元計算

		原審卷第93頁

		




		25

		彰銀股票
(43股)

		768元
(計算式：43X17.85)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7.85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5頁

		




		26

		順達科股票
(上櫃)(8000股)

		70萬6,400元
(計算式：8000X88.3)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88.3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7頁

		




		27

		群創股票
(498股)

		7,321元
(計算式：498X14.7)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9頁

		




		28

		歌林股票
(未公開發行)(30000股)

		30萬元
(計算式：30000X10)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每股面額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4頁

		




		29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保管箱

		0

		依抗告人主張



		


		




		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三峽分行保管箱

		0

		


		


		




		31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

		8萬7,093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原審卷第44頁

		




		32

		南山人壽新康祥終身壽險

		77萬4,708元

		


		


		




		


		遺產價額合計
（不含債務金額）

		1億448萬9,933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許玉好之消極財產（債務）
		編號

		


		金額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1

		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

		0

		原審卷第44頁、本院卷第17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吉分行-信用卡

		4,500元

		同上



		3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1,200萬元

		同上



		4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36萬2,856元

		同上



		5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63萬3,065元

		同上



		


		合計

		2,499萬5,921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張嘉羽  

相  對  人  張晉第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30
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補字第126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
價額核定部分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叁仟玖佰柒拾肆萬柒仟零陸元
。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
    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自明。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
    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
    意見（本院卷第13-15頁），本院已於113年10月7日通知相
    對人於5日內陳述意見（本院卷第21-23頁），是本件已賦予
    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
    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而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原告起訴主張之
    原因事實為核計依據。又依同法第77條之11規定，分割共有
    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遺產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再按民法
    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
    ，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
    ，其訴訟標的價額及上訴利益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
    總價額，按原告所占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抗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規定及說明，依家事事
    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僅核算被繼
    承人許玉好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並未扣除被繼承
    人許玉好（下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共新臺
    幣（下同）2,499萬5,921元之債務，自有違誤，依原法院核
    定被繼承人所遺積極財產，扣除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後，依抗
    告人應繼分比例1/2核算抗告人分割遺產可得利益應為3,974
    萬3,720元，原法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5,224萬1,681元
    ，容有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等
    語。　　
四、經查，本件抗告人以相對人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分割
    被繼承人之遺產。原裁定關於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所示各項
    積極財產價額之認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不動產
    、如附表一編號3-7所示土地不動產，均係原法院職權查詢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與上開房地、土地鄰近之
    同區段、同型態之房地、土地最近交易成交單價，再依上開
    房地、土地登記謄本面積計算價額(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表
    一編號1-7所示)，另附表一編號8至28、31至32所示存款、
    股票及保險，係依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
    參考清單、原法院職權查詢外幣匯率資料、臺灣證券交易所
    網站之個股收盤價格資料等，計算各項財產價值(計算方式
    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8-28、31-32所示)。經核原裁定參酌上
    開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遺產稅核課資料、股票交易資料等
    ，作為核定系爭遺產積極財產部分起訴市價之計算標準或依
    據，均屬有據，並無不當，據以計算系爭遺產積極財產價值
    總計為1億448萬9,933元（原審誤算為1億448萬3,361元），
    另被繼承人死亡時，尚對第三人負有如附表二所示債務共2,
    499萬5,921元，屬系爭遺產之消極財產，此有抗告人提出財
    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可稽（見原審卷第37頁
    、本院卷第17頁），故抗告人訴請分割被繼承人系爭遺產其
    所受之客觀利益為，依附表一所示積極財產價值，按抗告人
    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所得利益應為52,244,967元，另扣
    除附表二所示消極財產金額，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
    算之1,249萬7,961元後，應為3,974萬7,006元，據以核定抗
    告人之訴訟標的價額，其應繳納之第一審裁判費為36萬1,80
    0元。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未扣除抗告人主張之被繼承
    人消極財產，僅以被繼承人積極財產價額據以計算訴訟標的
    價額，於法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上開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起訴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974萬7,0
    06元，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48萬3,361元，
    即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
    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予以廢棄，自為
    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
    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
    分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
    額部分之裁定既經廢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
    一併廢棄，並應由原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遺產名稱及數量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價額核定依據（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抗告人主張之分割方式 1 門牌號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1,054萬4,134元 計算式=252,000元/坪X(總面積129.22+陽台4.55+平台4.55)平方公尺X0.3025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以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1鄰近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25.2萬元，故編號1不動產價額應為10,544,134元。 原審卷第55-57、63-65、89頁 由兩造各取得二分之一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2 門牌號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053萬6,501元 計算式=837,000元/坪X(總面積200.62+陽台23.32+共有部分11,106.73X364/100000)平方公尺X0.3025+1,800,000(停車位)X2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及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2鄰近、同為一樓商用建物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83.7萬元，故編號2不動產價額應為70,536,501元。 原審卷第59-61、67-69、81頁   新北市○○區○○段○○段00地號 (權利範圍：852/100000)     3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1,524萬7,560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541.26平方公尺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3不動產價額應為15,247,560元 原審卷第73、91頁  4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201/1000) 337萬0,095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794.44平方公尺X201/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4不動產價額應為2,911,800元 原審卷第79、91頁  5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133萬2,59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1776.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5不動產價額應為1,332,593元 原審卷第71、91頁  6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66萬8,84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891.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6不動產價額應為668,843元 原審卷第75、91頁  7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21萬1,46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81.95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7不動產價額應為211,463元 原審卷第77、91頁  8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帳戶存款 2萬1,291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9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支票存款帳戶存款 7,830元    10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1萬5,964元    11 彰化商業銀行東門分行帳戶存款 1,436元    12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帳戶存款 14萬8,975元    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義分行帳戶存款 6元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光復分行帳戶存款 9元    1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帳戶存款 20元    1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存款 3,420元    1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西園分行帳戶存款 625元    18 中華郵政公司郵局帳戶存款 6萬3,582元    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6,572元    20 三峽富邦活儲存款 3萬3,301元    21 三峽農會信用部帳戶存款 26萬6,695元    22 儲值卡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560元    23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美元帳戶存款(74.47美元) 2,368元 （計算式=74.47元X31.81）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美元金額、自臺灣銀行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現金匯率31.81計算 原審卷第101頁  24 精元股票 (2,000股) 12萬9,800元 (計算式：2000X64.9)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64.9元計算 原審卷第93頁  25 彰銀股票 (43股) 768元 (計算式：43X17.85)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7.85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5頁  26 順達科股票 (上櫃)(8000股) 70萬6,400元 (計算式：8000X88.3)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88.3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7頁  27 群創股票 (498股) 7,321元 (計算式：498X14.7)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9頁  28 歌林股票 (未公開發行)(30000股) 30萬元 (計算式：30000X10)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每股面額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4頁  29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保管箱 0 依抗告人主張    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三峽分行保管箱 0    31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 8萬7,093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原審卷第44頁  32 南山人壽新康祥終身壽險 77萬4,708元     遺產價額合計 （不含債務金額） 1億448萬9,933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許玉好之消極財產（債務）
編號  金額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1 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 0 原審卷第44頁、本院卷第17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吉分行-信用卡 4,500元 同上 3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1,200萬元 同上 4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36萬2,856元 同上 5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63萬3,065元 同上  合計 2,499萬5,921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張嘉羽  


相  對  人  張晉第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補字第126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叁仟玖佰柒拾肆萬柒仟零陸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自明。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3-15頁），本院已於113年10月7日通知相對人於5日內陳述意見（本院卷第21-23頁），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為核計依據。又依同法第77條之11規定，分割共有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遺產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再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及上訴利益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占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規定及說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僅核算被繼承人許玉好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並未扣除被繼承人許玉好（下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共新臺幣（下同）2,499萬5,921元之債務，自有違誤，依原法院核定被繼承人所遺積極財產，扣除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後，依抗告人應繼分比例1/2核算抗告人分割遺產可得利益應為3,974萬3,720元，原法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5,224萬1,681元，容有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等語。　　
四、經查，本件抗告人以相對人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原裁定關於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所示各項積極財產價額之認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不動產、如附表一編號3-7所示土地不動產，均係原法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與上開房地、土地鄰近之同區段、同型態之房地、土地最近交易成交單價，再依上開房地、土地登記謄本面積計算價額(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1-7所示)，另附表一編號8至28、31至32所示存款、股票及保險，係依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原法院職權查詢外幣匯率資料、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之個股收盤價格資料等，計算各項財產價值(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8-28、31-32所示)。經核原裁定參酌上開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遺產稅核課資料、股票交易資料等，作為核定系爭遺產積極財產部分起訴市價之計算標準或依據，均屬有據，並無不當，據以計算系爭遺產積極財產價值總計為1億448萬9,933元（原審誤算為1億448萬3,361元），另被繼承人死亡時，尚對第三人負有如附表二所示債務共2,499萬5,921元，屬系爭遺產之消極財產，此有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可稽（見原審卷第37頁、本院卷第17頁），故抗告人訴請分割被繼承人系爭遺產其所受之客觀利益為，依附表一所示積極財產價值，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所得利益應為52,244,967元，另扣除附表二所示消極財產金額，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之1,249萬7,961元後，應為3,974萬7,006元，據以核定抗告人之訴訟標的價額，其應繳納之第一審裁判費為36萬1,800元。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未扣除抗告人主張之被繼承人消極財產，僅以被繼承人積極財產價額據以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於法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起訴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974萬7,006元，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48萬3,361元，即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予以廢棄，自為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之裁定既經廢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並應由原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遺產名稱及數量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價額核定依據（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抗告人主張之分割方式



		1

		門牌號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1,054萬4,134元
計算式=252,000元/坪X(總面積129.22+陽台4.55+平台4.55)平方公尺X0.3025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以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1鄰近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25.2萬元，故編號1不動產價額應為10,544,134元。

		原審卷第55-57、63-65、89頁

		由兩造各取得二分之一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2

		門牌號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053萬6,501元
計算式=837,000元/坪X(總面積200.62+陽台23.32+共有部分11,106.73X364/100000)平方公尺X0.3025+1,800,000(停車位)X2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及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2鄰近、同為一樓商用建物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83.7萬元，故編號2不動產價額應為70,536,501元。

		原審卷第59-61、67-69、81頁

		




		


		新北市○○區○○段○○段00地號
(權利範圍：852/100000)

		


		


		


		




		3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1,524萬7,560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541.26平方公尺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3不動產價額應為15,247,560元

		原審卷第73、91頁

		




		4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201/1000)

		337萬0,095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794.44平方公尺X201/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4不動產價額應為2,911,800元

		原審卷第79、91頁

		




		5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133萬2,59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1776.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5不動產價額應為1,332,593元

		原審卷第71、91頁

		




		6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66萬8,84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891.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6不動產價額應為668,843元

		原審卷第75、91頁

		




		7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21萬1,46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81.95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7不動產價額應為211,463元

		原審卷第77、91頁

		




		8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帳戶存款

		2萬1,291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9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支票存款帳戶存款

		7,830元

		


		


		




		10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1萬5,964元

		


		


		




		11

		彰化商業銀行東門分行帳戶存款

		1,436元

		


		


		




		12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帳戶存款

		14萬8,975元

		


		


		




		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義分行帳戶存款

		6元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光復分行帳戶存款

		9元

		


		


		




		1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帳戶存款

		20元

		


		


		




		1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存款

		3,420元

		


		


		




		1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西園分行帳戶存款

		625元

		


		


		




		18

		中華郵政公司郵局帳戶存款

		6萬3,582元

		


		


		




		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6,572元

		


		


		




		20

		三峽富邦活儲存款

		3萬3,301元

		


		


		




		21

		三峽農會信用部帳戶存款

		26萬6,695元

		


		


		




		22

		儲值卡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560元

		


		


		




		23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美元帳戶存款(74.47美元)

		2,368元
（計算式=74.47元X31.81）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美元金額、自臺灣銀行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現金匯率31.81計算

		原審卷第101頁

		




		24

		精元股票
(2,000股)

		12萬9,800元
(計算式：2000X64.9)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64.9元計算

		原審卷第93頁

		




		25

		彰銀股票
(43股)

		768元
(計算式：43X17.85)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7.85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5頁

		




		26

		順達科股票
(上櫃)(8000股)

		70萬6,400元
(計算式：8000X88.3)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88.3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7頁

		




		27

		群創股票
(498股)

		7,321元
(計算式：498X14.7)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9頁

		




		28

		歌林股票
(未公開發行)(30000股)

		30萬元
(計算式：30000X10)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每股面額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4頁

		




		29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保管箱

		0

		依抗告人主張



		


		




		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三峽分行保管箱

		0

		


		


		




		31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

		8萬7,093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原審卷第44頁

		




		32

		南山人壽新康祥終身壽險

		77萬4,708元

		


		


		




		


		遺產價額合計
（不含債務金額）

		1億448萬9,933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許玉好之消極財產（債務）
		編號

		


		金額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1

		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

		0

		原審卷第44頁、本院卷第17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吉分行-信用卡

		4,500元

		同上



		3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1,200萬元

		同上



		4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36萬2,856元

		同上



		5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63萬3,065元

		同上



		


		合計

		2,499萬5,921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抗字第100號
抗  告  人  張嘉羽  

相  對  人  張晉第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補字第126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叁仟玖佰柒拾肆萬柒仟零陸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自明。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法院所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裁定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3-15頁），本院已於113年10月7日通知相對人於5日內陳述意見（本院卷第21-23頁），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法院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為核計依據。又依同法第77條之11規定，分割共有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遺產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再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及上訴利益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占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87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規定及說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僅核算被繼承人許玉好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積極財產，並未扣除被繼承人許玉好（下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共新臺幣（下同）2,499萬5,921元之債務，自有違誤，依原法院核定被繼承人所遺積極財產，扣除附表二之消極財產後，依抗告人應繼分比例1/2核算抗告人分割遺產可得利益應為3,974萬3,720元，原法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5,224萬1,681元，容有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等語。　　
四、經查，本件抗告人以相對人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原裁定關於被繼承人所遺附表一所示各項積極財產價額之認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房地不動產、如附表一編號3-7所示土地不動產，均係原法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與上開房地、土地鄰近之同區段、同型態之房地、土地最近交易成交單價，再依上開房地、土地登記謄本面積計算價額(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1-7所示)，另附表一編號8至28、31至32所示存款、股票及保險，係依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原法院職權查詢外幣匯率資料、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之個股收盤價格資料等，計算各項財產價值(計算方式及依據詳附表一編號8-28、31-32所示)。經核原裁定參酌上開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遺產稅核課資料、股票交易資料等，作為核定系爭遺產積極財產部分起訴市價之計算標準或依據，均屬有據，並無不當，據以計算系爭遺產積極財產價值總計為1億448萬9,933元（原審誤算為1億448萬3,361元），另被繼承人死亡時，尚對第三人負有如附表二所示債務共2,499萬5,921元，屬系爭遺產之消極財產，此有抗告人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可稽（見原審卷第37頁、本院卷第17頁），故抗告人訴請分割被繼承人系爭遺產其所受之客觀利益為，依附表一所示積極財產價值，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所得利益應為52,244,967元，另扣除附表二所示消極財產金額，按抗告人應繼分比例2分之1計算之1,249萬7,961元後，應為3,974萬7,006元，據以核定抗告人之訴訟標的價額，其應繳納之第一審裁判費為36萬1,800元。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未扣除抗告人主張之被繼承人消極財產，僅以被繼承人積極財產價額據以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於法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抗告人起訴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974萬7,006元，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億448萬3,361元，即有未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予以廢棄，自為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之裁定既經廢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並應由原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核定價額
編號 遺產名稱及數量 本院核定價額（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價額核定依據（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抗告人主張之分割方式 1 門牌號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1,054萬4,134元 計算式=252,000元/坪X(總面積129.22+陽台4.55+平台4.55)平方公尺X0.3025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以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1鄰近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25.2萬元，故編號1不動產價額應為10,544,134元。 原審卷第55-57、63-65、89頁 由兩造各取得二分之一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2 門牌號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053萬6,501元 計算式=837,000元/坪X(總面積200.62+陽台23.32+共有部分11,106.73X364/100000)平方公尺X0.3025+1,800,000(停車位)X2 依抗告人所提供不動產建物謄本所示面積，及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與編號2鄰近、同為一樓商用建物之標的，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坪83.7萬元，故編號2不動產價額應為70,536,501元。 原審卷第59-61、67-69、81頁   新北市○○區○○段○○段00地號 (權利範圍：852/100000)     3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1) 1,524萬7,560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541.26平方公尺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3不動產價額應為15,247,560元 原審卷第73、91頁  4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201/1000) 337萬0,095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794.44平方公尺X201/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4不動產價額應為2,911,800元 原審卷第79、91頁  5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133萬2,59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1776.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5不動產價額應為1,332,593元 原審卷第71、91頁  6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66萬8,84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891.79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6不動產價額應為668,843元 原審卷第75、91頁  7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125/1000) 21萬1,463元 計算式=6000元/平方公尺X281.95平方公尺X125/1000 依抗告人所提供之土地謄本所載之持分比例與本院職權查詢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市場價格交易查詢資料，最新交易行情約為每平方公尺6,000元，故編號7不動產價額應為211,463元 原審卷第77、91頁  8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帳戶存款 2萬1,291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9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支票存款帳戶存款 7,830元    10 第一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1萬5,964元    11 彰化商業銀行東門分行帳戶存款 1,436元    12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帳戶存款 14萬8,975元    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義分行帳戶存款 6元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光復分行帳戶存款 9元    1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帳戶存款 20元    1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蘭雅分行帳戶存款 3,420元    1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西園分行帳戶存款 625元    18 中華郵政公司郵局帳戶存款 6萬3,582元    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仁愛分行帳戶存款 6,572元    20 三峽富邦活儲存款 3萬3,301元    21 三峽農會信用部帳戶存款 26萬6,695元    22 儲值卡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560元    23 台北富邦銀行大安分行美元帳戶存款(74.47美元) 2,368元 （計算式=74.47元X31.81）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美元金額、自臺灣銀行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現金匯率31.81計算 原審卷第101頁  24 精元股票 (2,000股) 12萬9,800元 (計算式：2000X64.9)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64.9元計算 原審卷第93頁  25 彰銀股票 (43股) 768元 (計算式：43X17.85)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7.85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5頁  26 順達科股票 (上櫃)(8000股) 70萬6,400元 (計算式：8000X88.3)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88.3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7頁  27 群創股票 (498股) 7,321元 (計算式：498X14.7)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股數、自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查得於起訴日之每股收盤價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3、99頁  28 歌林股票 (未公開發行)(30000股) 30萬元 (計算式：30000X10) 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股數、以每股面額14.7元計算 原審卷第44頁  29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保管箱 0 依抗告人主張    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三峽分行保管箱 0    31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 8萬7,093元 依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之金額核定價額  原審卷第44頁  32 南山人壽新康祥終身壽險 77萬4,708元     遺產價額合計 （不含債務金額） 1億448萬9,933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許玉好之消極財產（債務）
編號  金額 核定依據資料之卷證頁數 1 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用卡 0 原審卷第44頁、本院卷第17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永吉分行-信用卡 4,500元 同上 3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1,200萬元 同上 4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36萬2,856元 同上 5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信用部-一般放款擔保 663萬3,065元 同上  合計 2,499萬5,921元  



